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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IP)与非正规经济问题讨论文件 

秘书处编拟 

一、导 言 

1.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第五届会议要求秘书处向 CDIP 第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概念性

“非文件”，提出与发展议程建议 34 有关的主要问题，以寻求成员国对设立一个发展项

目的性质和方向发表评论性意见。本讨论文件旨在实现这一目的。 
 

2. 为回顾起见，现将 WIPO 发展议程建议 34 摘录如下： 

“为帮助成员国制定重大的国家计划，请 WIPO 开展研究，了解在非正规经济部

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哪些障碍，包括了解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尤其在创造就业机会

方面涉及的实际成本和利益。”  

二、知识产权与非正规经济 

3. 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将知识产权(IP)与非正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第一，非正规经济中的

公司以小规模技术创新和品牌名称来产生无形资产。但是，它们的特点是不能进入信贷市

场，没有正式组成公司，通常不支付销售税和收入税，这使得它们无法获得、维护和保护

自己的知识产权。不难想象，这种不能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可能阻碍这些公司发展和

终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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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尽管许多研究载录了非正规经济中的创新例子，但似乎没有系统的证据可以阐明知识产权

保护上的不足所带来的影响。对于那些原本符合知识产权保护资格的非正规无形资产，如

能对其遭受的仿造行为影响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是 理想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公司和

个人可以找到其他方式来盗用其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况且不是所有非正规的无形资产都可

以得到知识产权保护。 

5. 知识产权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第二种关系产生于版权盗版和商标假冒行为。由于属于违法

活动，因此生产和发行知识产权侵权物品自然发生在非正规部门中。因此，这些活动可能

是穷人就业和收入的非同小可的来源。加大知识产权执法的力度，尽管在经济范围内具有

正当性，但可能会使受影响的非正规工作人员陷入困境，加上社会安全网往往不能延至非

正规部门，这种困境会不断加剧。 

6. 理解非正规部门中的假冒和盗版活动，可能有助于制定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政策。尤其

是，有研究认为，短时期惩罚知识产权侵权者几乎不会对个人违法所带来的基本利益构成

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第一次违法时就可能没有把处罚放在眼里，所以他们必然会回到非法

活动中去。因此，只有为失去收入来源的非正规工作人员创造合法就业机会，知识产权执

法措施才会更为有效。 

三、研究知识产权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所带来的挑战 

7. 上述讨论理论性很强，而且无疑反映出在知识产权和非正规经济之间的联系问题上缺乏可

信的实证性见解。造成缺乏证据的主要原因是数据。非正规经济逃避了正式的统计记录。

尽管有些官方数据可以用来估计非正规经济的规模(比如，收入与支出统计数据比较)，但

是这种数据对本文件关注的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不会产生任何有益的见解。 

8. 因此，对知识产权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联系进行正式调查需要依靠原创性调查工作来进

行。这种工作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只能在微观层面上来完成（而不能在经济范围层面上完

成），而且只要针对非法活动进行调查，就可能遇到法律障碍。 

9. 视所提出问题的情况，进行正式调查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确立正确的反事实经济结

论来准确认定知识产权的作用。比如，哪些种类的非正规无形资产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

护？知识产权保护怎样影响到这些资产遭受的仿造行为？同样，假冒和盗版的程度受到诸

多因素的影响，要想单独挑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影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理论

上，人们侧重“近乎自然的实验”(比如，在特定时间针对特定地区采取知识产权执法行

动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实验很难找到。 

四、CDIP 项目的可能方向 

a) 在确定可能设立的 CDIP 项目的方向时，成员国可能希望审议以下两个问题： 

（a） 依据建议 34 开展未来工作的实质性方向是什么？它将侧重非正规无形资产和非正

规公司不能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这一问题吗？它将研究假冒和盗版对非正规部门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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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带来的影响吗？或者知识产权和非正规经济之间还存在必须处理的其他联系

吗？ 

（b） 根据建议 34，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工作？面对上述挑战，要开展严谨的实证调

查，势必需要开展原创性调查工作，因此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是，调查工作所提

供的至多只能是选择性证据，不可能以偏概全。汇编案例研究集和附加说明的证据

将代替综合全面的实证调查吗？ 

11. 请 CDIP 审议本文件，并向秘书处提供落

实建议 34 的指导意见。 

 

 

［文件完］ 


